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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学专业双学位、双专业指导性培养方案 

一、授予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

课程类别 
学  分 

合计 必修 选修 

理 

论 

教 

学 

公共基础课    

专业基础课 28.0 28.0  

专业核心课 9.0 9.0  

专业特色课 3.0  3.0 

实践教学 12.0 

授予学位最低学分 52.0 

注：双学位授予资格按《西南林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七章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执行。 

 

二、理论教学进程表 

课

程 

类

别 

课

程 

编

号 

课程名称 

考 

核 

类 

型 

理论教学 
实践 

教学 

(周) 

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

承担 

单位 学 

分 

学时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

计 

讲 

课 

实 

验 

公
共
基
础
课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专
业
基
础
课 

 会计学原理 + 5.0  80 48 32  5        会计 

 经济法 + 3.0  48 48    3       经管 

 经济学原理（上） + 3.0  48 48    3       经管 

 中级财务会计(上) + 3.0  48 48    3       会计 

 经济学原理（下） + 3.0  48 48     3      经管 

 管理学 + 3.0  48 48     3      经管 

 税法 + 3.0  48 48     3      会计 

 中级财务会计(下) + 2.0  32 32     2      会计 

 财务管理 + 3.0  48 48       3    会计 

专
业
核
心
课 

 成本会计 + 2.0  32 32      2     会计 

 管理会计 + 2.0  32 32       2    会计 

 高级财务会计 + 3.0  48 48        3   会计 

 财务报表分析 + 2.0  32 32        2   会计 

专
业 

特
色
课 

 市场营销学  2.0 32 32       2    经管 

 商务谈判与礼仪  3.0 48 48        3   经管 

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 3.0  48 32 16      3    会计 

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 2.0  32 32        2   会计 

 金融学  3.0  48 40 8    3      会计 

 项目管理  3.0 48 32 16       3   经管 

 纳税会计  2.0  32 32      2     会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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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  计               

注：“考核类型”一栏，如果该课程为考试课则填“+”。 

 

三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

实践方式 
课程

编号 
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

学期 承担

单位 

课程

性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

 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 16.0  12.0         √ 会计 必修 

合    计  12.0    

 


